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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信披渠道 锐意改革创新

日期： 2017­1­2

——深交所开通股东权益变动信息自行披露渠道

 

日前，深交所“股东业务专区”上线，标志着股东权益变动信息自行披露渠道正式开通。这是深交所落实依法从严全面监管，积极应对市场新情况、

新问题，深化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又一重要举措。

股东权益变动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公平性和准确性备受市场关注

股东权益变动信息对上市公司股价往往存在较大影响，历来是投资者十分关注的重要信息。按现行做法，上市公司股东权益变动信息由股东委托公司

代为披露。

近年来，随着上市公司股权之争不断出现，上市公司未充分配合股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股东权益变动信息未及时披露等情况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

投资者知情权。在我国资本市场建设不断朝着法制化、公开化、透明化方向发展的背景下，股东权益变动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公平性和准确性备受市场关

注。

积极应对市场新情况新问题，开通股东权益变动信息自行披露渠道

作为上市公司一线监管机构，深交所积极应对市场新情况、新问题，在不断强化股东信息披露意识的同时，在深交所网站开通“股东业务专区”，提

供股东权益变动信息披露第二渠道，股东可以选择自行披露权益变动信息，信息披露的时效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根据当日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业务办理指南》，股东权益变动信息自行披露渠道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严格落实用户注册程序，把好身份验证关。股

东在实施信息披露前，必须通过上市公司协助网上注册，或自行网上注册并在深交所办理激活手续。注册时，股东需根据其主体性质提供相应的身份证明

文件。二是实现股东权益变动信息披露公告类别全覆盖，提升信息披露有效性。注册成功后，股东可提交包括权益变动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权益变

动进展公告和减持预披露提示性公告等在内的各类权益变动公告。在系统运行初期，深交所在当日收盘后接收信息并对股东信息披露申请进行审查，审查

完毕后股东自行提交媒体予以披露，未来条件成熟时将研究采用直通披露方式。三是股东可在同一账户下完成多家上市公司权益变动信息披露，提高业务

办理效率。注册成功后，股东可通过“权限管理”功能添加对其他上市公司的持股信息，并在该账户下实施相关信息披露。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制度的实施赋予股东信息披露的主动性，使得股东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自主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充分保护市场主体的

知情权，提升权益变动信息披露的合规性。该制度进一步明确了股东作为权益变动信息披露责任人的主体地位、强化其信息披露意识，督促股东归位尽

责，承担应有的信息披露责任。该制度实现了与香港等境外市场的对接，缩小了境内外信息披露制度的差异，为境内外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更为便捷、有效

的市场环境，进一步强化了“深港通”互联互通机制实施效果。

持续推进信息披露改革创新，不断提升一线监管效能

近年来，深交所坚持以信息披露制度为核心，持续推进信息披露改革创新，率先推出信息披露直通车制度和早间披露制度，全面实行行业监管模式并

建立了分别基于新兴行业和市场关注度较高的传统行业的两套行业信息披露指引。这一系列改革创新措施，对提升深市上市公司及相关方信息披露效率和

质量，增强深市多层次资本市场透明度，维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未来，深交所将还将继续在中国证监会的领导下，认真落实依法从严全面监管要求，以信息披露为中心，不断优化信息披露制度，持续强化一线监

管，督促相关主体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促进深市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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